
51/6执行《加强亚洲及太平洋走向二十一世纪的 

区域经济合作徳里宣言》6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经社会1994年4月13日题为《加强亚洲及太平洋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区域经 

济合作德里宣言》的第50/1号决议.其中经社会承认亚洲及太平洋各经济体日益 

互相依存并决心进一步加强集体努力促进区域合作，

又回顾1992年4月23日题为《区域经济合作北京宣言》的第48/1号决议，其 

中经社会表示决心增强并给亚太经社会区域经济合作以新的动力，

进一步回顾1993年4月29日第49/1号决议，执行《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区域经 

济合作行动纲领》，

回顾1994年4月13日第50/9号决议，执行《与投资有关的技术转让方面的区 

域经济合作行动纲领》，

欢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预计将有助于加强一个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开放的 

多边贸易体系，

考虑到其在《德里宣言》中要求执行秘书采取适当的行动，审查并提出各项 

措施建议.进一步加强符合正在出现的区域特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和更有效地解决 

本区域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需要，并就《宣言》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五十一届会议 

提出报告，

考虑到执行秘书的报告(E/ESCAP/980/Add. 1),除其它外，载有《加强亚洲及 

太平洋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区域经济合作德里宣言》后续行动专家组会议在审查了 

贸易和投资、技术转让和工业结构改革、旅游业、物质基础设施发展、及发展战 

略和政策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之后提出的主要建议，

确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经济体的进步需要得到能给它们的宏观经济带来必 

要稳定的机制的支持，

承认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在促进经验交流和分享信息，以及协助人力资源 

开发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

重申其承诺，要特别强调协助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 

岛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

确认处境不利的过渡经济体在实行结构调整方案和融入本区域经济主流时有 

特别的技术援助需要.

1. 欢迎《加强亚洲及太平洋走向二十一世纪区域经济合作德里宣言》后续

6见上文第2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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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专家组会议的主要建议；

2. 请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及其指导小组审议专家组会议的主要建议并建议 

进一步的措施，加强已指出的领域的区域合作，以编写一份区域经济合作全面战 

略的蓝图供亚太经社会部长级会议审议；

3. 建议审查在自筹经费的基础上建立以下机制的可行性，这些机制在与其 

它现有机构合作和协调下，在《德里宣言》所设想的方面，如加强贸易、投资、 

经济合作和技术转让等，能发挥关键作用：

(a) 一个区域出口信贷担保设施；

(b) 一个区域投资信息和促进设施；

(c) ―个各国工商会的区域网；

(d) —个旅游发展组织，包拾培训所的区域网；

(e) 一个在各项活动之间和在物质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从事教育、培训、 

研究和政策制订的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区域联系的机制 ；

(f) 一个促进标准化、质量控制和计量学的区域机制/网；

(g) —个将研究与开发商业化的区域协会；

4. 认为，应努力寻求区域共识和方针以解决紧要的问题，例如将环境、社 

会条款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因素与贸易挂钩等可能对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构成非关税壁垒并会损害乌拉圭回合扩大贸易的效果的问题 ；

5. 同意，由于认识到交流意见、交换专家和使本区域内现有的人力资源人 

尽其才对于本区域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应在知识产权、外贸、 

技术转让、旅游、农村银行业务、基础设施、标准、质量控制等与本区域有关的 

领域查明人才中心，按照明确规定的并可接受的标准将本区域各人力资源开发机 

构连成网络；

6. 建议，秘书处发挥龙头作用协助各国利用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交 

流经验和信息，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

7. 赞扬执行秘书主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合作组织、论坛秘书处、南 

亚区域合作联盟、南太平洋委员会等分区域组织建立联系，并要求提出措施和方 

案以进一步增强亚太经社会与这些及其它区域和分区域机关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 

特别是为了将这些机关中比较成功的经验传播到那些尚待充分发挥潜力的机构 ；

8. 请捐助政府和多边机构为执行本重要决议提供支助 ；

9. 请亚洲及太平洋各分区域组织和有关的区域机构同执行秘书合作执行本 

决议的各项条款；

10. 要求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1995年5月1日 

第1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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